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1號

上  訴  人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姞嫺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景欣園藝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麗玲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

本院柳營簡易庭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9年6月

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陸續向被上訴人訂

購如附表一所示種類、規格、數量之園藝植栽（下合稱系爭

植栽），貨款(含運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66,784元，

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惟上訴人僅於109年6月

25日訂購附表一編號4之單花蟛蜞菊時，給付訂金30,000

元，之後便藉故拖延給付其餘貨款，經被上訴人提示帳單催

討，上訴人雖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債務，

並承諾剩餘積欠貨款會以寄送支票方式給付，卻未履行該承

諾，迄今尚積欠被上訴人貨款(含運費)176,784元未清償。

為此，爰依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17

6,784元及法定利息。另上訴人曾於原審程序明示對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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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貨款請求權不主張時效抗辯，要主張清償抗辯，上訴人

顯然已拋棄時效利益，已不得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

權。此外，被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係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

人張育維洽談買賣事宜，張育維均以上訴人名義向被上訴人

訂購植栽，被上訴人傳送給張育維之系爭植栽客戶對帳單亦

記載訂購人為上訴人，張育維未曾異議，故系爭植栽買賣關

係應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又雙方除系爭植栽外，

尚有多筆其他已完成交易之園藝植栽買賣，上訴人雖另於附

表二所示時間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426,039元

（下稱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但係為清償其他交易，與系

爭植栽無涉，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

積欠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已溢領278,039元為由，反訴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並無理由等語。

二、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投標的政府工程不需要系爭植栽，張

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縱認係上訴人

訂購而有積欠貨款，惟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起本

件訴訟，已逾民法第127規定之2年時效，上訴人雖於原審未

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行使時效抗辯權，以維權

益；退步言，即便法院不審酌時效抗辯，上訴人除分別於10

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就系爭植栽給付30,000元、6

0,000元外，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金額已逾積欠之

貨款數額，被上訴人仍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貨款176,784元，

為無理由。又上訴人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扣除系爭植

栽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而無法律上

原因，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上開

溢領金額等語。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17

6,784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

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

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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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278,039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93至100頁、第121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為訴外人張育維，張

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曾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

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

　㈢就系爭植栽買賣事宜，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給付附表一編

號4之訂金30,000元，及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與被

上訴人。

　㈣上訴人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植栽之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非

張育維與被上訴人之間：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

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等語，並提出客戶對

帳單、簽收單、被上訴人與張育維之LINE對話內容及存款交

易明細（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637號卷【下稱司促卷】第9

頁、第27至41頁、第43至53頁；本院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

卷【下稱原審卷】第45至67頁、第69至72頁、第107、109

頁）為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與上

訴人無關，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1月得標之政府工程地

點，均非系爭植栽之收貨地址等語，並提出台灣採購公報網

網頁資料（本院卷第79至83頁）為憑。經查，證人即被上訴

人公司員工賴玉婷經傳喚後到庭具結後證述：我自101年開

始擔任被上訴人業務，有傳送司促卷第9頁之客戶對帳單給

張育維確認，在我與張育維接洽的過程中，我的認知張育維

係以上訴人名義購買等語（原審卷第168頁）；證人即被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李岩憲亦結證稱：雙方自109年2月9

日開始有交易往來，被上訴人都是跟張育維接洽，張育維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直都是用上訴人的名義訂購，依以往的交易習慣，上訴人下

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給付貨款；被上訴人將植

栽送到張育維指定之地點後，會跟張育維確認有無收到，若

張育維沒有收到，他就會打電話來，因為張育維都未反應沒

有收到，表示系爭植栽都有收到等語（原審卷第161至163

頁），上訴人亦未提出證據資料反駁上情，則依被上訴人之

認知，其自始係以上訴人為交易對象，所製作之客戶對帳

單、簽收單等文件，客戶名稱均記載為「月有鑫國際有限公

司（草博士）」，系爭植栽買賣交易之對象應為上訴人。又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植栽分別於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之

時間，已全數送達張育維指定之地點等情，上訴人對此並未

爭執，且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簽收包裹時，縱未當場開拆包

裹確認內容物，但運送人與收件人理應均會互相確認訂購人

姓名，以判斷是否應交付、收受包裹，本件上訴人製作之前

揭簽收單(司促卷第27至41頁），送貨內容分別如附表一編

號1至8之「訂購物品」、「數量」欄所示，運送之植栽種類

及數量均非少量，並有相當體積，所涉價值非低，難可想像

有歷次送貨之運送人及收受人均不確認訂購人姓名、清點數

量即收受植栽之可能，申言之，實際收受系爭植栽之人，均

認為其得點收被上訴人送貨給上訴人之貨物，且依證人李岩

憲前述證言，張育維亦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未收到系爭植

栽，可見並無不應收受而逕為點收系爭植栽之情形，系爭植

栽確實已交付其訂購之人即上訴人無訛，足徵張育維係以上

訴人而非個人名義訂購系爭植栽乙節，堪可認定。

　2.又上訴人表示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

人（至於是否為清償系爭植栽的貨款，詳後述），觀諸給付

時間均為109年至110年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期

間，業務往來次數非少，且張育維客觀上有代理上訴人之權

限，再參酌張育維與被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從

未提及以個人名義訂購植栽一事，益徵被上訴人主張張育維

係以上訴人公司名義購買系爭植栽一事為可採。上訴人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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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理由抗辯，惟訂購系爭植栽之動機與用途為何，係用於

政府標案、其他工程或協助友人，與係以上訴人或個人名義

訂購，要屬二事，尚難以上訴人當時得標之政府標案非系爭

植栽之送貨地點，反推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

系爭植栽；再者，上訴人所營事務項目包含農作物栽培業、

作物栽培服務業、園藝服務業等，有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

在卷可參（司促卷第55至56頁），張育維聯繫被上訴人訂購

之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扞格，由訂購頻

率、種類、數量及送貨地址以觀，均顯非個人用途，張育維

為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又以上訴人名義與

被上訴人有頻繁業務往來關係，自難認其就系爭植栽有特別

改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之主觀意思及必要。

　3.綜上，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系爭植栽之性質、數量及流

向、兩造間金錢及業務往來之情形等綜合判斷，足認系爭植

栽之買賣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抗辯系

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等語，核屬臨訟卸責之詞，尚非可

採。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有貨款(含運費)176,

874元未清償，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金

額，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

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主

張兩造間買賣系爭植栽合計266,784元，扣除上訴人於109年

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給付之30,000元、60,000元後，

尚餘176,784元未給付乙節，既為上訴人所爭執，並辯稱已

清償上開積欠之貨款，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上訴人

就已清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上訴人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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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被上訴人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

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

（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且兩造就買賣園藝植栽之交易模

式為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付款乙節，

業經證人李岩憲證述詳確，上訴人對此亦未爭執，依此判

斷，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最初之日為109年6

月25日，附表二編號1至4之給付均在上開最初訂購日之前，

顯然與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無關；另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

則均在上訴人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日期之前，依上述

兩造間先出貨再付款之交易模式，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亦

難認係為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又倘若上訴人所辯，系爭款

項均係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給付在先是因為均為訂金之緣

故，則上訴人已於附表二編號1至6給付上訴人共計348,439

元，已逾系爭植栽之貨款，上訴人又何須再於附表二編號7

之時間即110年1月20日再給付被上訴人77,600元，遑論證人

賴玉婷證稱：我於110年4月7日、27日、同年5月17日傳送系

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予張育維供其確認，並向其催討系爭植

栽所餘貨款等語（原審卷第168頁），及賴玉婷與張育維間

之LINE對話內容（司促字卷第43至49頁），顯示賴玉婷於11

0年4月7日傳送圖檔予張育維，並向張育維表示經核算系爭

植栽貨款266,784元扣除訂金30,000元，尚餘236,784元等語

後，張育維並未予以質疑，且於110年5月17日向賴玉婷表示

其先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餘以支票清償等語，故上

訴人倘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即109年3月18日至110年1月20

日）已清償系爭植栽之全數貨款，張育維核對賴玉婷於上開

日期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後，豈會未表明已全數清償

之意，甚於110年5月17日再給付60,000元與被上訴人，可徵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迄今尚未清償系爭植栽所餘貨款176,78

4元乙情，堪認屬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並非清

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尚屬有憑，應為可採，上訴人亦未提出

系爭款項確係清償系爭植栽貨款之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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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已清償積欠貨款一事，自難採信。

　3.上訴人固抗辯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出本件訴訟請

求給付貨款，已逾2年時效，其於原審程序雖未為時效抗

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中行使時效抗辯權並拒絕給付等

語，惟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放棄時效利益，且曾多次向上

訴人催討系爭植栽之貨款，並未罹於時效等詞加以爭執。經

查：

　⑴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

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三、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

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

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六、

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

明之，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同

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可

知簡易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當事人非有上述事由，不得

於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⑵查上訴人於原審先後提出時效抗辯及清償抗辯，嗣又反訴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溢繳貨款，經承審法官於言詞辯論期日向上

訴人確認後，上訴人既主張已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且有溢

繳，並明示不主張罹於時效，要主張已經清償等語（原審卷

第215頁），可認上訴人乃基於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綜

合考量，選擇為清償抗辯，亦即承認被上訴人之貨款債權存

在，但為已清償之辯解而屬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其既

已拋棄時效抗辯權，自無從於第二審程序中再為行使，此與

當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未行使時效抗辯權，於第二審程序中

始提出時效抗辯明顯有別。再者，縱認上訴人於原審為上開

表示，並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只是暫不行使時效抗辯權

而已，惟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亦屬提出

新的攻擊及防禦方法，上訴人僅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時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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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對造律師有提到時效的問題，說我一審時是為了反

訴，當時我只是提出說清償了，沒有一定要主張時效消滅，

法律對我有利，我為何不保護我自己，為何不能引用。」等

語，難認其對在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符合民

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各款規定，並已為釋明，或本件有不

許其提出時效抗辯將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上訴人於本件

上訴後所提之時效抗辯，尚不可採。

　4.基上，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後，依買賣契約關係

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植栽尚積欠之貨

款(含運費)176,784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

上訴人翌日即112年7月22日（參司促字卷第103頁之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上訴人主張給付系爭款項係為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上訴

人積欠之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78,039元，為無理

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

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

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

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

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

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在「給

付型不當得利」中，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

付目的，即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

關係」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益

人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

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反訴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78,039元，其主張之原因事實既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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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款項已清償積欠被上訴人之貨款，被上訴人溢領而受有27

8,039元之不當得利，則依其主張，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與

被上訴人，乃屬有意識、有目的增加他人財產之行為，核屬

給付型不當得利，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明給付

目的是否存在，以判斷兩造間財產之損益變動有無法律上之

原因。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之交付，係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

利，應由被上訴人就受領款項有「法律上原因」乙節負舉證

責任，容有所誤。

　2.經查，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之原因與清償系爭植栽積欠貨款

無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亦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

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

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上訴人徒

爭執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卻未提出證據證明被上訴人

受領系爭款項當中之278,039元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原

因，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植栽之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

人已受領系爭植栽之貨款應扣除運費等語，惟被上訴人爭執

上情，並以上訴人訂購植栽時，都會先行報價，運費一向由

上訴人負擔，客戶對帳單上也有列明運費，上訴人未曾表示

異議等語予以反駁。經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洽談系爭植栽

之送貨地點時，曾表示：運費你再一起跟貨款一起計算等

語，有LINE對話內容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頁），再參以被

上訴人傳送給上訴人之客戶對帳單（司促卷第9頁），運費

確實獨立於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內容而額外列出，並核計

由上訴人負擔，若兩造係約定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運費，上訴

人於收受上開客戶對帳單後，理應會向被上訴人表示帳單內

容有誤，然本件上訴人卻未為反對之表示，反而匯款60,000

元清償部分貨款，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運費約定由上

訴人負擔一事，應屬可採。

　4.基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278,039元，應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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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積欠貨款未

清償，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

元，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

給被上訴人，非為清償系爭植栽，上訴人亦無法舉證證明被

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其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洵屬無據，應予駁

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

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新臺幣）

編

號

訂購物品 數量 金額（含運

費）

送貨日期

1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250株 3,400元 109年12月9日

2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500株 14,550元 10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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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爪金龍(H 20cm 3

寸袋苗 )

250株

黃花矮仙丹(3寸袋

苗)

150株

3 翠蘆莉(H 40cm 3寸

袋苗)

50株 2,250元 109年12月28日

百慕達草皮 30㎡

4 單花蟛蜞菊

(H 10cm W 10cm)

12,000株 120,000元 109年12月29日

5 三爪金龍(H 20cm 3

寸袋苗 )

500株 9,750元 110年1月4日

6 龍柏(3cm H 200cml

尺)

22株 66,474元 110年1月14日

小葉南洋杉(H 300c

m W 150cm袋)

1株

黃金榕(H 1200cm W

80cm)

2株

可可椰子(H 350cm) 4株

杉木(L180尾 6cm泡

油)

96支

杉木(L70尾 6cm泡

油)

24支

杉木(L300尾 5cm泡

油)

45支

7 三爪金龍(H 20cm 3

寸袋苗 )

1,020株 46,160元 110年1月21日

撒金變葉木(H 40-5

0cm 3寸袋)

1,540株

紅龍草(H 20cm 3寸

袋苗)

110株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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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黃鐘花 (4cm H300c

m)

1株

金絲竹(H 120cm) 4株

8 紅龍草(H 20cm 3寸

袋苗)

150株 4,200元 110年1月22日

金英花(3寸袋苗) 80株

合計：266,784元

編號 給付日期（依時序） 金額（新臺幣）

1 109年3月18日 5,300元

2 109年4月2日 22,800元

3 109年5月19日 60,000元

4 109年6月12日 84,359元

5 109年9月30日 70,000元

6 109年10月31日 105,980元

7 110年1月20日 77,600元

合計：426,0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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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1號
上  訴  人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姞嫺  


被  上訴人  景欣園藝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麗玲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本院柳營簡易庭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陸續向被上訴人訂購如附表一所示種類、規格、數量之園藝植栽（下合稱系爭植栽），貨款(含運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66,784元，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惟上訴人僅於109年6月25日訂購附表一編號4之單花蟛蜞菊時，給付訂金30,000元，之後便藉故拖延給付其餘貨款，經被上訴人提示帳單催討，上訴人雖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債務，並承諾剩餘積欠貨款會以寄送支票方式給付，卻未履行該承諾，迄今尚積欠被上訴人貨款(含運費)176,784元未清償。為此，爰依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法定利息。另上訴人曾於原審程序明示對被上訴人之貨款請求權不主張時效抗辯，要主張清償抗辯，上訴人顯然已拋棄時效利益，已不得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此外，被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係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育維洽談買賣事宜，張育維均以上訴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植栽，被上訴人傳送給張育維之系爭植栽客戶對帳單亦記載訂購人為上訴人，張育維未曾異議，故系爭植栽買賣關係應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又雙方除系爭植栽外，尚有多筆其他已完成交易之園藝植栽買賣，上訴人雖另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426,039元（下稱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但係為清償其他交易，與系爭植栽無涉，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積欠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已溢領278,039元為由，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並無理由等語。
二、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投標的政府工程不需要系爭植栽，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縱認係上訴人訂購而有積欠貨款，惟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民法第127規定之2年時效，上訴人雖於原審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行使時效抗辯權，以維權益；退步言，即便法院不審酌時效抗辯，上訴人除分別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就系爭植栽給付30,000元、60,000元外，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金額已逾積欠之貨款數額，被上訴人仍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貨款176,784元，為無理由。又上訴人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扣除系爭植栽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而無法律上原因，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上開溢領金額等語。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176,784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8,039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93至100頁、第121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為訴外人張育維，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曾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
　㈢就系爭植栽買賣事宜，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訂金30,000元，及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與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植栽之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非張育維與被上訴人之間：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等語，並提出客戶對帳單、簽收單、被上訴人與張育維之LINE對話內容及存款交易明細（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637號卷【下稱司促卷】第9頁、第27至41頁、第43至53頁；本院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45至67頁、第69至72頁、第107、109頁）為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1月得標之政府工程地點，均非系爭植栽之收貨地址等語，並提出台灣採購公報網網頁資料（本院卷第79至83頁）為憑。經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賴玉婷經傳喚後到庭具結後證述：我自101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業務，有傳送司促卷第9頁之客戶對帳單給張育維確認，在我與張育維接洽的過程中，我的認知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名義購買等語（原審卷第168頁）；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李岩憲亦結證稱：雙方自109年2月9日開始有交易往來，被上訴人都是跟張育維接洽，張育維一直都是用上訴人的名義訂購，依以往的交易習慣，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給付貨款；被上訴人將植栽送到張育維指定之地點後，會跟張育維確認有無收到，若張育維沒有收到，他就會打電話來，因為張育維都未反應沒有收到，表示系爭植栽都有收到等語（原審卷第161至163頁），上訴人亦未提出證據資料反駁上情，則依被上訴人之認知，其自始係以上訴人為交易對象，所製作之客戶對帳單、簽收單等文件，客戶名稱均記載為「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草博士）」，系爭植栽買賣交易之對象應為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植栽分別於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已全數送達張育維指定之地點等情，上訴人對此並未爭執，且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簽收包裹時，縱未當場開拆包裹確認內容物，但運送人與收件人理應均會互相確認訂購人姓名，以判斷是否應交付、收受包裹，本件上訴人製作之前揭簽收單(司促卷第27至41頁），送貨內容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物品」、「數量」欄所示，運送之植栽種類及數量均非少量，並有相當體積，所涉價值非低，難可想像有歷次送貨之運送人及收受人均不確認訂購人姓名、清點數量即收受植栽之可能，申言之，實際收受系爭植栽之人，均認為其得點收被上訴人送貨給上訴人之貨物，且依證人李岩憲前述證言，張育維亦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未收到系爭植栽，可見並無不應收受而逕為點收系爭植栽之情形，系爭植栽確實已交付其訂購之人即上訴人無訛，足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而非個人名義訂購系爭植栽乙節，堪可認定。
　2.又上訴人表示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至於是否為清償系爭植栽的貨款，詳後述），觀諸給付時間均為109年至110年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期間，業務往來次數非少，且張育維客觀上有代理上訴人之權限，再參酌張育維與被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從未提及以個人名義訂購植栽一事，益徵被上訴人主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公司名義購買系爭植栽一事為可採。上訴人雖以前揭理由抗辯，惟訂購系爭植栽之動機與用途為何，係用於政府標案、其他工程或協助友人，與係以上訴人或個人名義訂購，要屬二事，尚難以上訴人當時得標之政府標案非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反推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再者，上訴人所營事務項目包含農作物栽培業、作物栽培服務業、園藝服務業等，有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司促卷第55至56頁），張育維聯繫被上訴人訂購之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扞格，由訂購頻率、種類、數量及送貨地址以觀，均顯非個人用途，張育維為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又以上訴人名義與被上訴人有頻繁業務往來關係，自難認其就系爭植栽有特別改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之主觀意思及必要。
　3.綜上，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系爭植栽之性質、數量及流向、兩造間金錢及業務往來之情形等綜合判斷，足認系爭植栽之買賣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等語，核屬臨訟卸責之詞，尚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有貨款(含運費)176,874元未清償，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買賣系爭植栽合計266,784元，扣除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給付之30,000元、60,000元後，尚餘176,784元未給付乙節，既為上訴人所爭執，並辯稱已清償上開積欠之貨款，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已清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上訴人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惟被上訴人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且兩造就買賣園藝植栽之交易模式為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付款乙節，業經證人李岩憲證述詳確，上訴人對此亦未爭執，依此判斷，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最初之日為109年6月25日，附表二編號1至4之給付均在上開最初訂購日之前，顯然與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無關；另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則均在上訴人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日期之前，依上述兩造間先出貨再付款之交易模式，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亦難認係為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又倘若上訴人所辯，系爭款項均係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給付在先是因為均為訂金之緣故，則上訴人已於附表二編號1至6給付上訴人共計348,439元，已逾系爭植栽之貨款，上訴人又何須再於附表二編號7之時間即110年1月20日再給付被上訴人77,600元，遑論證人賴玉婷證稱：我於110年4月7日、27日、同年5月17日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予張育維供其確認，並向其催討系爭植栽所餘貨款等語（原審卷第168頁），及賴玉婷與張育維間之LINE對話內容（司促字卷第43至49頁），顯示賴玉婷於110年4月7日傳送圖檔予張育維，並向張育維表示經核算系爭植栽貨款266,784元扣除訂金30,000元，尚餘236,784元等語後，張育維並未予以質疑，且於110年5月17日向賴玉婷表示其先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餘以支票清償等語，故上訴人倘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即109年3月18日至110年1月20日）已清償系爭植栽之全數貨款，張育維核對賴玉婷於上開日期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後，豈會未表明已全數清償之意，甚於110年5月17日再給付60,000元與被上訴人，可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迄今尚未清償系爭植栽所餘貨款176,784元乙情，堪認屬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並非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尚屬有憑，應為可採，上訴人亦未提出系爭款項確係清償系爭植栽貨款之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其抗辯已清償積欠貨款一事，自難採信。
　3.上訴人固抗辯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出本件訴訟請求給付貨款，已逾2年時效，其於原審程序雖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中行使時效抗辯權並拒絕給付等語，惟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放棄時效利益，且曾多次向上訴人催討系爭植栽之貨款，並未罹於時效等詞加以爭執。經查：
　⑴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可知簡易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當事人非有上述事由，不得於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⑵查上訴人於原審先後提出時效抗辯及清償抗辯，嗣又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溢繳貨款，經承審法官於言詞辯論期日向上訴人確認後，上訴人既主張已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且有溢繳，並明示不主張罹於時效，要主張已經清償等語（原審卷第215頁），可認上訴人乃基於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綜合考量，選擇為清償抗辯，亦即承認被上訴人之貨款債權存在，但為已清償之辯解而屬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其既已拋棄時效抗辯權，自無從於第二審程序中再為行使，此與當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未行使時效抗辯權，於第二審程序中始提出時效抗辯明顯有別。再者，縱認上訴人於原審為上開表示，並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只是暫不行使時效抗辯權而已，惟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亦屬提出新的攻擊及防禦方法，上訴人僅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時陳述：「對造律師有提到時效的問題，說我一審時是為了反訴，當時我只是提出說清償了，沒有一定要主張時效消滅，法律對我有利，我為何不保護我自己，為何不能引用。」等語，難認其對在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各款規定，並已為釋明，或本件有不許其提出時效抗辯將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上訴人於本件上訴後所提之時效抗辯，尚不可採。
　4.基上，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後，依買賣契約關係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植栽尚積欠之貨款(含運費)176,784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12年7月22日（參司促字卷第10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上訴人主張給付系爭款項係為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上訴人積欠之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78,039元，為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在「給付型不當得利」中，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即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益人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78,039元，其主張之原因事實既為系爭款項已清償積欠被上訴人之貨款，被上訴人溢領而受有278,039元之不當得利，則依其主張，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乃屬有意識、有目的增加他人財產之行為，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明給付目的是否存在，以判斷兩造間財產之損益變動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之交付，係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應由被上訴人就受領款項有「法律上原因」乙節負舉證責任，容有所誤。
　2.經查，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之原因與清償系爭植栽積欠貨款無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亦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上訴人徒爭執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卻未提出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當中之278,039元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原因，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植栽之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已受領系爭植栽之貨款應扣除運費等語，惟被上訴人爭執上情，並以上訴人訂購植栽時，都會先行報價，運費一向由上訴人負擔，客戶對帳單上也有列明運費，上訴人未曾表示異議等語予以反駁。經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洽談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時，曾表示：運費你再一起跟貨款一起計算等語，有LINE對話內容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頁），再參以被上訴人傳送給上訴人之客戶對帳單（司促卷第9頁），運費確實獨立於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內容而額外列出，並核計由上訴人負擔，若兩造係約定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運費，上訴人於收受上開客戶對帳單後，理應會向被上訴人表示帳單內容有誤，然本件上訴人卻未為反對之表示，反而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運費約定由上訴人負擔一事，應屬可採。
　4.基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278,039元，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積欠貨款未清償，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非為清償系爭植栽，上訴人亦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訂購物品

		數量

		金額（含運費）

		送貨日期



		1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250株

		3,400元

		109年12月9日



		2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500株

		14,550元

		109年12月24日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250株

		


		




		


		黃花矮仙丹(3寸袋苗)

		150株

		


		




		3

		翠蘆莉(H 40cm 3寸袋苗)

		50株

		2,250元



		109年12月28日



		


		百慕達草皮

		30㎡

		


		




		4

		單花蟛蜞菊
(H 10cm W 10cm)

		12,000株

		120,000元

		109年12月29日



		5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500株

		9,750元

		110年1月4日



		6

		龍柏(3cm H 200cml尺)

		22株

		66,474元



		110年1月14日



		


		小葉南洋杉(H 300cm W 150cm袋)

		1株

		


		




		


		黃金榕(H 1200cm W 80cm)

		2株

		


		




		


		可可椰子(H 350cm)

		4株

		


		




		


		杉木(L180尾 6cm泡油)

		96支

		


		




		


		杉木(L70尾 6cm泡油)

		24支

		


		




		


		杉木(L300尾 5cm泡油)

		45支

		


		




		7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1,020株

		46,160元



		110年1月21日



		


		撒金變葉木(H 40-50cm 3寸袋)

		1,540株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10株

		


		




		


		黃鐘花(4cm H300cm)

		1株

		


		




		


		金絲竹(H 120cm)

		4株

		


		




		8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50株

		4,200元



		110年1月22日



		


		金英花(3寸袋苗)

		80株

		


		




		合計：266,784元

		


		


		


		








附表二：
		編號

		給付日期（依時序）

		金額（新臺幣）



		1

		109年3月18日

		5,300元



		2

		109年4月2日

		22,800元



		3

		109年5月19日

		60,000元



		4

		109年6月12日

		84,359元



		5

		109年9月30日

		70,000元



		6

		109年10月31日

		105,980元



		7

		110年1月20日

		77,600元



		合計：426,03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1號

上  訴  人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姞嫺  



被  上訴人  景欣園藝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麗玲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

本院柳營簡易庭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9年6月

    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陸續向被上訴人訂

    購如附表一所示種類、規格、數量之園藝植栽（下合稱系爭

    植栽），貨款(含運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66,784元，

    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惟上訴人僅於109年6月

    25日訂購附表一編號4之單花蟛蜞菊時，給付訂金30,000元

    ，之後便藉故拖延給付其餘貨款，經被上訴人提示帳單催討

    ，上訴人雖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債務，並

    承諾剩餘積欠貨款會以寄送支票方式給付，卻未履行該承諾

    ，迄今尚積欠被上訴人貨款(含運費)176,784元未清償。為

    此，爰依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176,

    784元及法定利息。另上訴人曾於原審程序明示對被上訴人

    之貨款請求權不主張時效抗辯，要主張清償抗辯，上訴人顯

    然已拋棄時效利益，已不得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

    。此外，被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係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

    張育維洽談買賣事宜，張育維均以上訴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

    購植栽，被上訴人傳送給張育維之系爭植栽客戶對帳單亦記

    載訂購人為上訴人，張育維未曾異議，故系爭植栽買賣關係

    應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又雙方除系爭植栽外，尚

    有多筆其他已完成交易之園藝植栽買賣，上訴人雖另於附表

    二所示時間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426,039元（下

    稱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但係為清償其他交易，與系爭植

    栽無涉，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積欠

    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已溢領278,039元為由，反訴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並無理由等語。

二、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投標的政府工程不需要系爭植栽，張

    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縱認係上訴人

    訂購而有積欠貨款，惟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起本

    件訴訟，已逾民法第127規定之2年時效，上訴人雖於原審未

    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行使時效抗辯權，以維權

    益；退步言，即便法院不審酌時效抗辯，上訴人除分別於10

    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就系爭植栽給付30,000元、60

    ,000元外，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金額已逾積欠之貨

    款數額，被上訴人仍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貨款176,784元，為

    無理由。又上訴人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扣除系爭植栽

    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而無法律上原

    因，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上開溢

    領金額等語。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17

    6,784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

    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

    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

    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278,039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93至100頁、第121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為訴外人張育維，張

    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曾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

    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

　㈢就系爭植栽買賣事宜，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給付附表一編

    號4之訂金30,000元，及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與被

    上訴人。

　㈣上訴人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植栽之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非

    張育維與被上訴人之間：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

    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等語，並提出客戶對

    帳單、簽收單、被上訴人與張育維之LINE對話內容及存款交

    易明細（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637號卷【下稱司促卷】第9

    頁、第27至41頁、第43至53頁；本院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

    卷【下稱原審卷】第45至67頁、第69至72頁、第107、109頁

    ）為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與上訴

    人無關，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1月得標之政府工程地點，

    均非系爭植栽之收貨地址等語，並提出台灣採購公報網網頁

    資料（本院卷第79至83頁）為憑。經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公

    司員工賴玉婷經傳喚後到庭具結後證述：我自101年開始擔

    任被上訴人業務，有傳送司促卷第9頁之客戶對帳單給張育

    維確認，在我與張育維接洽的過程中，我的認知張育維係以

    上訴人名義購買等語（原審卷第168頁）；證人即被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李岩憲亦結證稱：雙方自109年2月9日開

    始有交易往來，被上訴人都是跟張育維接洽，張育維一直都

    是用上訴人的名義訂購，依以往的交易習慣，上訴人下訂後

    ，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給付貨款；被上訴人將植栽送

    到張育維指定之地點後，會跟張育維確認有無收到，若張育

    維沒有收到，他就會打電話來，因為張育維都未反應沒有收

    到，表示系爭植栽都有收到等語（原審卷第161至163頁），

    上訴人亦未提出證據資料反駁上情，則依被上訴人之認知，

    其自始係以上訴人為交易對象，所製作之客戶對帳單、簽收

    單等文件，客戶名稱均記載為「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草博

    士）」，系爭植栽買賣交易之對象應為上訴人。又被上訴人

    主張系爭植栽分別於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已

    全數送達張育維指定之地點等情，上訴人對此並未爭執，且

    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簽收包裹時，縱未當場開拆包裹確認內

    容物，但運送人與收件人理應均會互相確認訂購人姓名，以

    判斷是否應交付、收受包裹，本件上訴人製作之前揭簽收單

    (司促卷第27至41頁），送貨內容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至8之

    「訂購物品」、「數量」欄所示，運送之植栽種類及數量均

    非少量，並有相當體積，所涉價值非低，難可想像有歷次送

    貨之運送人及收受人均不確認訂購人姓名、清點數量即收受

    植栽之可能，申言之，實際收受系爭植栽之人，均認為其得

    點收被上訴人送貨給上訴人之貨物，且依證人李岩憲前述證

    言，張育維亦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未收到系爭植栽，可見並

    無不應收受而逕為點收系爭植栽之情形，系爭植栽確實已交

    付其訂購之人即上訴人無訛，足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而非個

    人名義訂購系爭植栽乙節，堪可認定。

　2.又上訴人表示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

    人（至於是否為清償系爭植栽的貨款，詳後述），觀諸給付

    時間均為109年至110年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期間

    ，業務往來次數非少，且張育維客觀上有代理上訴人之權限

    ，再參酌張育維與被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從未

    提及以個人名義訂購植栽一事，益徵被上訴人主張張育維係

    以上訴人公司名義購買系爭植栽一事為可採。上訴人雖以前

    揭理由抗辯，惟訂購系爭植栽之動機與用途為何，係用於政

    府標案、其他工程或協助友人，與係以上訴人或個人名義訂

    購，要屬二事，尚難以上訴人當時得標之政府標案非系爭植

    栽之送貨地點，反推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

    爭植栽；再者，上訴人所營事務項目包含農作物栽培業、作

    物栽培服務業、園藝服務業等，有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

    卷可參（司促卷第55至56頁），張育維聯繫被上訴人訂購之

    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扞格，由訂購頻率、

    種類、數量及送貨地址以觀，均顯非個人用途，張育維為上

    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又以上訴人名義與被上

    訴人有頻繁業務往來關係，自難認其就系爭植栽有特別改以

    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之主觀意思及必要。

　3.綜上，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系爭植栽之性質、數量及流

    向、兩造間金錢及業務往來之情形等綜合判斷，足認系爭植

    栽之買賣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抗辯系

    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等語，核屬臨訟卸責之詞，尚非可

    採。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有貨款(含運費)176,8

    74元未清償，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

    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

    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主

    張兩造間買賣系爭植栽合計266,784元，扣除上訴人於109年

    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給付之30,000元、60,000元後，

    尚餘176,784元未給付乙節，既為上訴人所爭執，並辯稱已

    清償上開積欠之貨款，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上訴人

    就已清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上訴人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

    ，惟被上訴人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

    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

    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且兩造就買賣園藝植栽之交易模式

    為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付款乙節，業

    經證人李岩憲證述詳確，上訴人對此亦未爭執，依此判斷，

    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最初之日為109年6月25

    日，附表二編號1至4之給付均在上開最初訂購日之前，顯然

    與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無關；另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則均

    在上訴人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日期之前，依上述兩造

    間先出貨再付款之交易模式，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亦難認

    係為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又倘若上訴人所辯，系爭款項均

    係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給付在先是因為均為訂金之緣故，

    則上訴人已於附表二編號1至6給付上訴人共計348,439元，

    已逾系爭植栽之貨款，上訴人又何須再於附表二編號7之時

    間即110年1月20日再給付被上訴人77,600元，遑論證人賴玉

    婷證稱：我於110年4月7日、27日、同年5月17日傳送系爭植

    栽之客戶對帳單予張育維供其確認，並向其催討系爭植栽所

    餘貨款等語（原審卷第168頁），及賴玉婷與張育維間之LIN

    E對話內容（司促字卷第43至49頁），顯示賴玉婷於110年4

    月7日傳送圖檔予張育維，並向張育維表示經核算系爭植栽

    貨款266,784元扣除訂金30,000元，尚餘236,784元等語後，

    張育維並未予以質疑，且於110年5月17日向賴玉婷表示其先

    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餘以支票清償等語，故上訴人

    倘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即109年3月18日至110年1月20日）已

    清償系爭植栽之全數貨款，張育維核對賴玉婷於上開日期傳

    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後，豈會未表明已全數清償之意，

    甚於110年5月17日再給付60,000元與被上訴人，可徵被上訴

    人主張上訴人迄今尚未清償系爭植栽所餘貨款176,784元乙

    情，堪認屬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並非清償系爭

    植栽之貨款，尚屬有憑，應為可採，上訴人亦未提出系爭款

    項確係清償系爭植栽貨款之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其抗辯已清

    償積欠貨款一事，自難採信。

　3.上訴人固抗辯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出本件訴訟請

    求給付貨款，已逾2年時效，其於原審程序雖未為時效抗辯

    ，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中行使時效抗辯權並拒絕給付等語，

    惟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放棄時效利益，且曾多次向上訴人

    催討系爭植栽之貨款，並未罹於時效等詞加以爭執。經查：

　⑴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二

    、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三、對於在第

    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

    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

    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六、如

    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

    之，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

    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可知

    簡易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當事人非有上述事由，不得於

    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⑵查上訴人於原審先後提出時效抗辯及清償抗辯，嗣又反訴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溢繳貨款，經承審法官於言詞辯論期日向上

    訴人確認後，上訴人既主張已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且有溢繳

    ，並明示不主張罹於時效，要主張已經清償等語（原審卷第

    215頁），可認上訴人乃基於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綜合

    考量，選擇為清償抗辯，亦即承認被上訴人之貨款債權存在

    ，但為已清償之辯解而屬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其既已

    拋棄時效抗辯權，自無從於第二審程序中再為行使，此與當

    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未行使時效抗辯權，於第二審程序中始

    提出時效抗辯明顯有別。再者，縱認上訴人於原審為上開表

    示，並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只是暫不行使時效抗辯權而

    已，惟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亦屬提出新

    的攻擊及防禦方法，上訴人僅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時陳述

    ：「對造律師有提到時效的問題，說我一審時是為了反訴，

    當時我只是提出說清償了，沒有一定要主張時效消滅，法律

    對我有利，我為何不保護我自己，為何不能引用。」等語，

    難認其對在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符合民事訴

    訟法第447條第1項各款規定，並已為釋明，或本件有不許其

    提出時效抗辯將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上訴人於本件上訴

    後所提之時效抗辯，尚不可採。

　4.基上，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後，依買賣契約關係

    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植栽尚積欠之貨

    款(含運費)176,784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

    上訴人翌日即112年7月22日（參司促字卷第103頁之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上訴人主張給付系爭款項係為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上訴

    人積欠之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78,039元，為無理

    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

    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

    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

    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

    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

    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在「給

    付型不當得利」中，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

    付目的，即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

    關係」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益

    人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

    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反訴

    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78,039元，其主張之原因事實既為系

    爭款項已清償積欠被上訴人之貨款，被上訴人溢領而受有27

    8,039元之不當得利，則依其主張，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與

    被上訴人，乃屬有意識、有目的增加他人財產之行為，核屬

    給付型不當得利，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明給付

    目的是否存在，以判斷兩造間財產之損益變動有無法律上之

    原因。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之交付，係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

    利，應由被上訴人就受領款項有「法律上原因」乙節負舉證

    責任，容有所誤。

　2.經查，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之原因與清償系爭植栽積欠貨款

    無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亦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

    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

    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上訴人徒

    爭執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卻未提出證據證明被上訴人

    受領系爭款項當中之278,039元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原

    因，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植栽之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

    人已受領系爭植栽之貨款應扣除運費等語，惟被上訴人爭執

    上情，並以上訴人訂購植栽時，都會先行報價，運費一向由

    上訴人負擔，客戶對帳單上也有列明運費，上訴人未曾表示

    異議等語予以反駁。經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洽談系爭植栽

    之送貨地點時，曾表示：運費你再一起跟貨款一起計算等語

    ，有LINE對話內容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頁），再參以被上

    訴人傳送給上訴人之客戶對帳單（司促卷第9頁），運費確

    實獨立於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內容而額外列出，並核計由

    上訴人負擔，若兩造係約定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運費，上訴人

    於收受上開客戶對帳單後，理應會向被上訴人表示帳單內容

    有誤，然本件上訴人卻未為反對之表示，反而匯款60,000元

    清償部分貨款，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運費約定由上訴

    人負擔一事，應屬可採。

　4.基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278,039元，應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積欠貨款未

    清償，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

    元，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

    給被上訴人，非為清償系爭植栽，上訴人亦無法舉證證明被

    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其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洵屬無據，應予駁

    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

    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訂購物品 數量 金額（含運費） 送貨日期 1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250株 3,400元 109年12月9日 2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500株 14,550元 109年12月24日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250株    黃花矮仙丹(3寸袋苗) 150株   3 翠蘆莉(H 40cm 3寸袋苗) 50株 2,250元  109年12月28日  百慕達草皮 30㎡   4 單花蟛蜞菊 (H 10cm W 10cm) 12,000株 120,000元 109年12月29日 5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500株 9,750元 110年1月4日 6 龍柏(3cm H 200cml尺) 22株 66,474元  110年1月14日  小葉南洋杉(H 300cm W 150cm袋) 1株    黃金榕(H 1200cm W 80cm) 2株    可可椰子(H 350cm) 4株    杉木(L180尾 6cm泡油) 96支    杉木(L70尾 6cm泡油) 24支    杉木(L300尾 5cm泡油) 45支   7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1,020株 46,160元  110年1月21日  撒金變葉木(H 40-50cm 3寸袋) 1,540株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10株    黃鐘花(4cm H300cm) 1株    金絲竹(H 120cm) 4株   8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50株 4,200元  110年1月22日  金英花(3寸袋苗) 80株   合計：266,784元     

附表二：

編號 給付日期（依時序） 金額（新臺幣） 1 109年3月18日 5,300元 2 109年4月2日 22,800元 3 109年5月19日 60,000元 4 109年6月12日 84,359元 5 109年9月30日 70,000元 6 109年10月31日 105,980元 7 110年1月20日 77,600元 合計：426,03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1號
上  訴  人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姞嫺  


被  上訴人  景欣園藝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麗玲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本院柳營簡易庭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陸續向被上訴人訂購如附表一所示種類、規格、數量之園藝植栽（下合稱系爭植栽），貨款(含運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66,784元，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惟上訴人僅於109年6月25日訂購附表一編號4之單花蟛蜞菊時，給付訂金30,000元，之後便藉故拖延給付其餘貨款，經被上訴人提示帳單催討，上訴人雖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債務，並承諾剩餘積欠貨款會以寄送支票方式給付，卻未履行該承諾，迄今尚積欠被上訴人貨款(含運費)176,784元未清償。為此，爰依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法定利息。另上訴人曾於原審程序明示對被上訴人之貨款請求權不主張時效抗辯，要主張清償抗辯，上訴人顯然已拋棄時效利益，已不得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此外，被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係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育維洽談買賣事宜，張育維均以上訴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植栽，被上訴人傳送給張育維之系爭植栽客戶對帳單亦記載訂購人為上訴人，張育維未曾異議，故系爭植栽買賣關係應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又雙方除系爭植栽外，尚有多筆其他已完成交易之園藝植栽買賣，上訴人雖另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426,039元（下稱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但係為清償其他交易，與系爭植栽無涉，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積欠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已溢領278,039元為由，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並無理由等語。
二、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投標的政府工程不需要系爭植栽，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縱認係上訴人訂購而有積欠貨款，惟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民法第127規定之2年時效，上訴人雖於原審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行使時效抗辯權，以維權益；退步言，即便法院不審酌時效抗辯，上訴人除分別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就系爭植栽給付30,000元、60,000元外，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金額已逾積欠之貨款數額，被上訴人仍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貨款176,784元，為無理由。又上訴人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扣除系爭植栽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而無法律上原因，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上開溢領金額等語。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176,784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8,039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93至100頁、第121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為訴外人張育維，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曾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
　㈢就系爭植栽買賣事宜，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訂金30,000元，及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與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植栽之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非張育維與被上訴人之間：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等語，並提出客戶對帳單、簽收單、被上訴人與張育維之LINE對話內容及存款交易明細（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637號卷【下稱司促卷】第9頁、第27至41頁、第43至53頁；本院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45至67頁、第69至72頁、第107、109頁）為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1月得標之政府工程地點，均非系爭植栽之收貨地址等語，並提出台灣採購公報網網頁資料（本院卷第79至83頁）為憑。經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賴玉婷經傳喚後到庭具結後證述：我自101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業務，有傳送司促卷第9頁之客戶對帳單給張育維確認，在我與張育維接洽的過程中，我的認知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名義購買等語（原審卷第168頁）；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李岩憲亦結證稱：雙方自109年2月9日開始有交易往來，被上訴人都是跟張育維接洽，張育維一直都是用上訴人的名義訂購，依以往的交易習慣，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給付貨款；被上訴人將植栽送到張育維指定之地點後，會跟張育維確認有無收到，若張育維沒有收到，他就會打電話來，因為張育維都未反應沒有收到，表示系爭植栽都有收到等語（原審卷第161至163頁），上訴人亦未提出證據資料反駁上情，則依被上訴人之認知，其自始係以上訴人為交易對象，所製作之客戶對帳單、簽收單等文件，客戶名稱均記載為「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草博士）」，系爭植栽買賣交易之對象應為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植栽分別於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已全數送達張育維指定之地點等情，上訴人對此並未爭執，且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簽收包裹時，縱未當場開拆包裹確認內容物，但運送人與收件人理應均會互相確認訂購人姓名，以判斷是否應交付、收受包裹，本件上訴人製作之前揭簽收單(司促卷第27至41頁），送貨內容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物品」、「數量」欄所示，運送之植栽種類及數量均非少量，並有相當體積，所涉價值非低，難可想像有歷次送貨之運送人及收受人均不確認訂購人姓名、清點數量即收受植栽之可能，申言之，實際收受系爭植栽之人，均認為其得點收被上訴人送貨給上訴人之貨物，且依證人李岩憲前述證言，張育維亦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未收到系爭植栽，可見並無不應收受而逕為點收系爭植栽之情形，系爭植栽確實已交付其訂購之人即上訴人無訛，足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而非個人名義訂購系爭植栽乙節，堪可認定。
　2.又上訴人表示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至於是否為清償系爭植栽的貨款，詳後述），觀諸給付時間均為109年至110年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期間，業務往來次數非少，且張育維客觀上有代理上訴人之權限，再參酌張育維與被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從未提及以個人名義訂購植栽一事，益徵被上訴人主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公司名義購買系爭植栽一事為可採。上訴人雖以前揭理由抗辯，惟訂購系爭植栽之動機與用途為何，係用於政府標案、其他工程或協助友人，與係以上訴人或個人名義訂購，要屬二事，尚難以上訴人當時得標之政府標案非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反推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再者，上訴人所營事務項目包含農作物栽培業、作物栽培服務業、園藝服務業等，有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司促卷第55至56頁），張育維聯繫被上訴人訂購之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扞格，由訂購頻率、種類、數量及送貨地址以觀，均顯非個人用途，張育維為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又以上訴人名義與被上訴人有頻繁業務往來關係，自難認其就系爭植栽有特別改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之主觀意思及必要。
　3.綜上，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系爭植栽之性質、數量及流向、兩造間金錢及業務往來之情形等綜合判斷，足認系爭植栽之買賣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等語，核屬臨訟卸責之詞，尚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有貨款(含運費)176,874元未清償，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買賣系爭植栽合計266,784元，扣除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給付之30,000元、60,000元後，尚餘176,784元未給付乙節，既為上訴人所爭執，並辯稱已清償上開積欠之貨款，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已清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上訴人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惟被上訴人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且兩造就買賣園藝植栽之交易模式為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付款乙節，業經證人李岩憲證述詳確，上訴人對此亦未爭執，依此判斷，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最初之日為109年6月25日，附表二編號1至4之給付均在上開最初訂購日之前，顯然與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無關；另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則均在上訴人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日期之前，依上述兩造間先出貨再付款之交易模式，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亦難認係為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又倘若上訴人所辯，系爭款項均係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給付在先是因為均為訂金之緣故，則上訴人已於附表二編號1至6給付上訴人共計348,439元，已逾系爭植栽之貨款，上訴人又何須再於附表二編號7之時間即110年1月20日再給付被上訴人77,600元，遑論證人賴玉婷證稱：我於110年4月7日、27日、同年5月17日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予張育維供其確認，並向其催討系爭植栽所餘貨款等語（原審卷第168頁），及賴玉婷與張育維間之LINE對話內容（司促字卷第43至49頁），顯示賴玉婷於110年4月7日傳送圖檔予張育維，並向張育維表示經核算系爭植栽貨款266,784元扣除訂金30,000元，尚餘236,784元等語後，張育維並未予以質疑，且於110年5月17日向賴玉婷表示其先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餘以支票清償等語，故上訴人倘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即109年3月18日至110年1月20日）已清償系爭植栽之全數貨款，張育維核對賴玉婷於上開日期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後，豈會未表明已全數清償之意，甚於110年5月17日再給付60,000元與被上訴人，可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迄今尚未清償系爭植栽所餘貨款176,784元乙情，堪認屬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並非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尚屬有憑，應為可採，上訴人亦未提出系爭款項確係清償系爭植栽貨款之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其抗辯已清償積欠貨款一事，自難採信。
　3.上訴人固抗辯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出本件訴訟請求給付貨款，已逾2年時效，其於原審程序雖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中行使時效抗辯權並拒絕給付等語，惟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放棄時效利益，且曾多次向上訴人催討系爭植栽之貨款，並未罹於時效等詞加以爭執。經查：
　⑴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可知簡易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當事人非有上述事由，不得於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⑵查上訴人於原審先後提出時效抗辯及清償抗辯，嗣又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溢繳貨款，經承審法官於言詞辯論期日向上訴人確認後，上訴人既主張已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且有溢繳，並明示不主張罹於時效，要主張已經清償等語（原審卷第215頁），可認上訴人乃基於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綜合考量，選擇為清償抗辯，亦即承認被上訴人之貨款債權存在，但為已清償之辯解而屬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其既已拋棄時效抗辯權，自無從於第二審程序中再為行使，此與當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未行使時效抗辯權，於第二審程序中始提出時效抗辯明顯有別。再者，縱認上訴人於原審為上開表示，並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只是暫不行使時效抗辯權而已，惟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亦屬提出新的攻擊及防禦方法，上訴人僅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時陳述：「對造律師有提到時效的問題，說我一審時是為了反訴，當時我只是提出說清償了，沒有一定要主張時效消滅，法律對我有利，我為何不保護我自己，為何不能引用。」等語，難認其對在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各款規定，並已為釋明，或本件有不許其提出時效抗辯將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上訴人於本件上訴後所提之時效抗辯，尚不可採。
　4.基上，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後，依買賣契約關係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植栽尚積欠之貨款(含運費)176,784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12年7月22日（參司促字卷第10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上訴人主張給付系爭款項係為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上訴人積欠之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78,039元，為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在「給付型不當得利」中，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即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益人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78,039元，其主張之原因事實既為系爭款項已清償積欠被上訴人之貨款，被上訴人溢領而受有278,039元之不當得利，則依其主張，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乃屬有意識、有目的增加他人財產之行為，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明給付目的是否存在，以判斷兩造間財產之損益變動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之交付，係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應由被上訴人就受領款項有「法律上原因」乙節負舉證責任，容有所誤。
　2.經查，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之原因與清償系爭植栽積欠貨款無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亦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上訴人徒爭執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卻未提出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當中之278,039元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原因，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植栽之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已受領系爭植栽之貨款應扣除運費等語，惟被上訴人爭執上情，並以上訴人訂購植栽時，都會先行報價，運費一向由上訴人負擔，客戶對帳單上也有列明運費，上訴人未曾表示異議等語予以反駁。經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洽談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時，曾表示：運費你再一起跟貨款一起計算等語，有LINE對話內容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頁），再參以被上訴人傳送給上訴人之客戶對帳單（司促卷第9頁），運費確實獨立於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內容而額外列出，並核計由上訴人負擔，若兩造係約定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運費，上訴人於收受上開客戶對帳單後，理應會向被上訴人表示帳單內容有誤，然本件上訴人卻未為反對之表示，反而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運費約定由上訴人負擔一事，應屬可採。
　4.基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278,039元，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積欠貨款未清償，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非為清償系爭植栽，上訴人亦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訂購物品

		數量

		金額（含運費）

		送貨日期



		1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250株

		3,400元

		109年12月9日



		2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500株

		14,550元

		109年12月24日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250株

		


		




		


		黃花矮仙丹(3寸袋苗)

		150株

		


		




		3

		翠蘆莉(H 40cm 3寸袋苗)

		50株

		2,250元



		109年12月28日



		


		百慕達草皮

		30㎡

		


		




		4

		單花蟛蜞菊
(H 10cm W 10cm)

		12,000株

		120,000元

		109年12月29日



		5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500株

		9,750元

		110年1月4日



		6

		龍柏(3cm H 200cml尺)

		22株

		66,474元



		110年1月14日



		


		小葉南洋杉(H 300cm W 150cm袋)

		1株

		


		




		


		黃金榕(H 1200cm W 80cm)

		2株

		


		




		


		可可椰子(H 350cm)

		4株

		


		




		


		杉木(L180尾 6cm泡油)

		96支

		


		




		


		杉木(L70尾 6cm泡油)

		24支

		


		




		


		杉木(L300尾 5cm泡油)

		45支

		


		




		7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1,020株

		46,160元



		110年1月21日



		


		撒金變葉木(H 40-50cm 3寸袋)

		1,540株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10株

		


		




		


		黃鐘花(4cm H300cm)

		1株

		


		




		


		金絲竹(H 120cm)

		4株

		


		




		8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50株

		4,200元



		110年1月22日



		


		金英花(3寸袋苗)

		80株

		


		




		合計：266,784元

		


		


		


		








附表二：
		編號

		給付日期（依時序）

		金額（新臺幣）



		1

		109年3月18日

		5,300元



		2

		109年4月2日

		22,800元



		3

		109年5月19日

		60,000元



		4

		109年6月12日

		84,359元



		5

		109年9月30日

		70,000元



		6

		109年10月31日

		105,980元



		7

		110年1月20日

		77,600元



		合計：426,039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1號

上  訴  人  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姞嫺  



被  上訴人  景欣園藝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麗玲  

訴訟代理人  吳惠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本院柳營簡易庭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本訴原告及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訴被告及反訴原告，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陸續向被上訴人訂購如附表一所示種類、規格、數量之園藝植栽（下合稱系爭植栽），貨款(含運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66,784元，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惟上訴人僅於109年6月25日訂購附表一編號4之單花蟛蜞菊時，給付訂金30,000元，之後便藉故拖延給付其餘貨款，經被上訴人提示帳單催討，上訴人雖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債務，並承諾剩餘積欠貨款會以寄送支票方式給付，卻未履行該承諾，迄今尚積欠被上訴人貨款(含運費)176,784元未清償。為此，爰依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法定利息。另上訴人曾於原審程序明示對被上訴人之貨款請求權不主張時效抗辯，要主張清償抗辯，上訴人顯然已拋棄時效利益，已不得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此外，被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係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育維洽談買賣事宜，張育維均以上訴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植栽，被上訴人傳送給張育維之系爭植栽客戶對帳單亦記載訂購人為上訴人，張育維未曾異議，故系爭植栽買賣關係應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又雙方除系爭植栽外，尚有多筆其他已完成交易之園藝植栽買賣，上訴人雖另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共計426,039元（下稱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但係為清償其他交易，與系爭植栽無涉，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積欠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已溢領278,039元為由，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並無理由等語。

二、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投標的政府工程不需要系爭植栽，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縱認係上訴人訂購而有積欠貨款，惟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民法第127規定之2年時效，上訴人雖於原審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行使時效抗辯權，以維權益；退步言，即便法院不審酌時效抗辯，上訴人除分別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就系爭植栽給付30,000元、60,000元外，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金額已逾積欠之貨款數額，被上訴人仍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貨款176,784元，為無理由。又上訴人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扣除系爭植栽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而無法律上原因，故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上開溢領金額等語。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全部勝訴判決，命上訴人應給付176,784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就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部分為敗訴判決。因上訴人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不服，提起上訴，並就本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反訴部分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78,039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93至100頁、第121頁）：

　㈠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為訴外人張育維，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曾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

　㈡被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

　㈢就系爭植栽買賣事宜，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給付附表一編號4之訂金30,000元，及於110年5月17日匯款60,000元與被上訴人。

　㈣上訴人另曾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植栽之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非張育維與被上訴人之間：

　1.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及109年12月9日至110年1月22日間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等語，並提出客戶對帳單、簽收單、被上訴人與張育維之LINE對話內容及存款交易明細（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9637號卷【下稱司促卷】第9頁、第27至41頁、第43至53頁；本院112年度營簡字第7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45至67頁、第69至72頁、第107、109頁）為證。上訴人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與上訴人無關，上訴人於109年至110年1月得標之政府工程地點，均非系爭植栽之收貨地址等語，並提出台灣採購公報網網頁資料（本院卷第79至83頁）為憑。經查，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賴玉婷經傳喚後到庭具結後證述：我自101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業務，有傳送司促卷第9頁之客戶對帳單給張育維確認，在我與張育維接洽的過程中，我的認知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名義購買等語（原審卷第168頁）；證人即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李岩憲亦結證稱：雙方自109年2月9日開始有交易往來，被上訴人都是跟張育維接洽，張育維一直都是用上訴人的名義訂購，依以往的交易習慣，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給付貨款；被上訴人將植栽送到張育維指定之地點後，會跟張育維確認有無收到，若張育維沒有收到，他就會打電話來，因為張育維都未反應沒有收到，表示系爭植栽都有收到等語（原審卷第161至163頁），上訴人亦未提出證據資料反駁上情，則依被上訴人之認知，其自始係以上訴人為交易對象，所製作之客戶對帳單、簽收單等文件，客戶名稱均記載為「月有鑫國際有限公司（草博士）」，系爭植栽買賣交易之對象應為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植栽分別於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之時間，已全數送達張育維指定之地點等情，上訴人對此並未爭執，且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簽收包裹時，縱未當場開拆包裹確認內容物，但運送人與收件人理應均會互相確認訂購人姓名，以判斷是否應交付、收受包裹，本件上訴人製作之前揭簽收單(司促卷第27至41頁），送貨內容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物品」、「數量」欄所示，運送之植栽種類及數量均非少量，並有相當體積，所涉價值非低，難可想像有歷次送貨之運送人及收受人均不確認訂購人姓名、清點數量即收受植栽之可能，申言之，實際收受系爭植栽之人，均認為其得點收被上訴人送貨給上訴人之貨物，且依證人李岩憲前述證言，張育維亦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未收到系爭植栽，可見並無不應收受而逕為點收系爭植栽之情形，系爭植栽確實已交付其訂購之人即上訴人無訛，足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而非個人名義訂購系爭植栽乙節，堪可認定。

　2.又上訴人表示曾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至於是否為清償系爭植栽的貨款，詳後述），觀諸給付時間均為109年至110年張育維擔任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期間，業務往來次數非少，且張育維客觀上有代理上訴人之權限，再參酌張育維與被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從未提及以個人名義訂購植栽一事，益徵被上訴人主張張育維係以上訴人公司名義購買系爭植栽一事為可採。上訴人雖以前揭理由抗辯，惟訂購系爭植栽之動機與用途為何，係用於政府標案、其他工程或協助友人，與係以上訴人或個人名義訂購，要屬二事，尚難以上訴人當時得標之政府標案非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反推張育維係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再者，上訴人所營事務項目包含農作物栽培業、作物栽培服務業、園藝服務業等，有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司促卷第55至56頁），張育維聯繫被上訴人訂購之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扞格，由訂購頻率、種類、數量及送貨地址以觀，均顯非個人用途，張育維為上訴人109年至110年間之法定代理人，又以上訴人名義與被上訴人有頻繁業務往來關係，自難認其就系爭植栽有特別改以個人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之主觀意思及必要。

　3.綜上，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系爭植栽之性質、數量及流向、兩造間金錢及業務往來之情形等綜合判斷，足認系爭植栽之買賣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係張育維個人訂購等語，核屬臨訟卸責之詞，尚非可採。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有貨款(含運費)176,874元未清償，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買賣系爭植栽合計266,784元，扣除上訴人於109年6月25日、110年5月17日已給付之30,000元、60,000元後，尚餘176,784元未給付乙節，既為上訴人所爭執，並辯稱已清償上開積欠之貨款，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上訴人就已清償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上訴人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惟被上訴人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且兩造就買賣園藝植栽之交易模式為上訴人下訂後，被上訴人先出貨，上訴人再付款乙節，業經證人李岩憲證述詳確，上訴人對此亦未爭執，依此判斷，本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最初之日為109年6月25日，附表二編號1至4之給付均在上開最初訂購日之前，顯然與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無關；另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則均在上訴人附表一「送貨日期」欄所示日期之前，依上述兩造間先出貨再付款之交易模式，附表二編號5至6之給付亦難認係為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又倘若上訴人所辯，系爭款項均係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給付在先是因為均為訂金之緣故，則上訴人已於附表二編號1至6給付上訴人共計348,439元，已逾系爭植栽之貨款，上訴人又何須再於附表二編號7之時間即110年1月20日再給付被上訴人77,600元，遑論證人賴玉婷證稱：我於110年4月7日、27日、同年5月17日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予張育維供其確認，並向其催討系爭植栽所餘貨款等語（原審卷第168頁），及賴玉婷與張育維間之LINE對話內容（司促字卷第43至49頁），顯示賴玉婷於110年4月7日傳送圖檔予張育維，並向張育維表示經核算系爭植栽貨款266,784元扣除訂金30,000元，尚餘236,784元等語後，張育維並未予以質疑，且於110年5月17日向賴玉婷表示其先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餘以支票清償等語，故上訴人倘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即109年3月18日至110年1月20日）已清償系爭植栽之全數貨款，張育維核對賴玉婷於上開日期傳送系爭植栽之客戶對帳單後，豈會未表明已全數清償之意，甚於110年5月17日再給付60,000元與被上訴人，可徵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迄今尚未清償系爭植栽所餘貨款176,784元乙情，堪認屬實。是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並非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尚屬有憑，應為可採，上訴人亦未提出系爭款項確係清償系爭植栽貨款之其他證據以資證明，其抗辯已清償積欠貨款一事，自難採信。

　3.上訴人固抗辯被上訴人遲至112年5月22日始提出本件訴訟請求給付貨款，已逾2年時效，其於原審程序雖未為時效抗辯，但仍得於第二審程序中行使時效抗辯權並拒絕給付等語，惟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放棄時效利益，且曾多次向上訴人催討系爭植栽之貨款，並未罹於時效等詞加以爭執。經查：

　⑴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前項但書各款事由，當事人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第二審程序準用之，可知簡易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當事人非有上述事由，不得於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

　⑵查上訴人於原審先後提出時效抗辯及清償抗辯，嗣又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溢繳貨款，經承審法官於言詞辯論期日向上訴人確認後，上訴人既主張已清償系爭植栽之貨款且有溢繳，並明示不主張罹於時效，要主張已經清償等語（原審卷第215頁），可認上訴人乃基於其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之綜合考量，選擇為清償抗辯，亦即承認被上訴人之貨款債權存在，但為已清償之辯解而屬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表示，其既已拋棄時效抗辯權，自無從於第二審程序中再為行使，此與當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未行使時效抗辯權，於第二審程序中始提出時效抗辯明顯有別。再者，縱認上訴人於原審為上開表示，並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意思，只是暫不行使時效抗辯權而已，惟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再行使時效抗辯權，亦屬提出新的攻擊及防禦方法，上訴人僅於第二審言詞辯論期日時陳述：「對造律師有提到時效的問題，說我一審時是為了反訴，當時我只是提出說清償了，沒有一定要主張時效消滅，法律對我有利，我為何不保護我自己，為何不能引用。」等語，難認其對在第二審程序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各款規定，並已為釋明，或本件有不許其提出時效抗辯將顯失公平之情形，據此，上訴人於本件上訴後所提之時效抗辯，尚不可採。

　4.基上，被上訴人交付系爭植栽與上訴人後，依買賣契約關係及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植栽尚積欠之貨款(含運費)176,784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12年7月22日（參司促字卷第10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上訴人主張給付系爭款項係為清償系爭植栽貨款，扣除上訴人積欠之貨款及運費後，被上訴人實已溢領278,039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上訴人給付278,039元，為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而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在「給付型不當得利」中，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即受益人之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而言，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之人，舉證證明其給付欠缺給付目的，如受益人受領給付之原因不明，其不利益自應歸於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人，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本件上訴人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278,039元，其主張之原因事實既為系爭款項已清償積欠被上訴人之貨款，被上訴人溢領而受有278,039元之不當得利，則依其主張，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與被上訴人，乃屬有意識、有目的增加他人財產之行為，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依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人舉證證明給付目的是否存在，以判斷兩造間財產之損益變動有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之交付，係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應由被上訴人就受領款項有「法律上原因」乙節負舉證責任，容有所誤。

　2.經查，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之原因與清償系爭植栽積欠貨款無關，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亦陳明系爭款項係上訴人就系爭植栽以外之其他訂購所給付之貨款，並臚列各次銷貨時間及貨款明細在卷（原審卷第187至188頁），上訴人徒爭執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卻未提出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當中之278,039元欠缺給付目的而無法律上原因，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3.上訴人雖另主張系爭植栽之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已受領系爭植栽之貨款應扣除運費等語，惟被上訴人爭執上情，並以上訴人訂購植栽時，都會先行報價，運費一向由上訴人負擔，客戶對帳單上也有列明運費，上訴人未曾表示異議等語予以反駁。經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洽談系爭植栽之送貨地點時，曾表示：運費你再一起跟貨款一起計算等語，有LINE對話內容在卷可稽（原審卷第51頁），再參以被上訴人傳送給上訴人之客戶對帳單（司促卷第9頁），運費確實獨立於附表一編號1至8之訂購內容而額外列出，並核計由上訴人負擔，若兩造係約定應由被上訴人負擔運費，上訴人於收受上開客戶對帳單後，理應會向被上訴人表示帳單內容有誤，然本件上訴人卻未為反對之表示，反而匯款60,000元清償部分貨款，堪認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植栽運費約定由上訴人負擔一事，應屬可採。

　4.基此，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溢領278,039元，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訂購系爭植栽，尚積欠貨款未清償，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176,784元，及自112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給被上訴人，非為清償系爭植栽，上訴人亦無法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其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78,039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本訴及反訴部分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仍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調查及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包括本訴及反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勳煜　 

　　　　　　　　　　　　　　　　　　　法　官　蘇正賢　　

　　　　　　　　　　　　　　　　　　　法　官　羅蕙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曾美滋

附表一：（新臺幣）

編號 訂購物品 數量 金額（含運費） 送貨日期 1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250株 3,400元 109年12月9日 2 撒金變葉木(H 50cm 3寸袋苗) 500株 14,550元 109年12月24日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250株    黃花矮仙丹(3寸袋苗) 150株   3 翠蘆莉(H 40cm 3寸袋苗) 50株 2,250元  109年12月28日  百慕達草皮 30㎡   4 單花蟛蜞菊 (H 10cm W 10cm) 12,000株 120,000元 109年12月29日 5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500株 9,750元 110年1月4日 6 龍柏(3cm H 200cml尺) 22株 66,474元  110年1月14日  小葉南洋杉(H 300cm W 150cm袋) 1株    黃金榕(H 1200cm W 80cm) 2株    可可椰子(H 350cm) 4株    杉木(L180尾 6cm泡油) 96支    杉木(L70尾 6cm泡油) 24支    杉木(L300尾 5cm泡油) 45支   7 三爪金龍(H 20cm 3寸袋苗 ) 1,020株 46,160元  110年1月21日  撒金變葉木(H 40-50cm 3寸袋) 1,540株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10株    黃鐘花(4cm H300cm) 1株    金絲竹(H 120cm) 4株   8 紅龍草(H 20cm 3寸袋苗) 150株 4,200元  110年1月22日  金英花(3寸袋苗) 80株   合計：266,784元     

附表二：

編號 給付日期（依時序） 金額（新臺幣） 1 109年3月18日 5,300元 2 109年4月2日 22,800元 3 109年5月19日 60,000元 4 109年6月12日 84,359元 5 109年9月30日 70,000元 6 109年10月31日 105,980元 7 110年1月20日 77,600元 合計：426,039元   





